
附件 1

河南省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及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火电行业
（试行）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的安排部署，规范全省火电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工作，参照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要求，结合河南省火电行业实际，

对标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制定火电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及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燃煤发电及热电联产企业（不含自备电厂）

大气环境绩效分级管理，并作为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企业执行

差异化减排措施的依据。

二、生产工艺

燃煤发电是将煤燃烧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动力装置（锅

炉、汽轮机和发电机及其辅助装置等）转换成电能。燃煤发电

机组主要由燃烧系统（主要包括燃料供应系统、制粉系统、锅

炉燃烧系统、风烟系统）、汽水系统（主要由各类泵、给水加

热器、凝汽器、管道、水冷壁等组成）、电气系统（主要包括

发电机、主变压器、开关设备）、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分散控

制系统 DCS、调速系统、保护系统）等组成。燃烧系统和汽水



系统产生高温高压蒸汽，电气系统实现由热能、机械能到电能

的转变，控制系统保证各系统安全、合理、经济运行。

燃煤锅炉主要有煤粉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两种。冷却方式

分为湿冷和空冷。湿冷又可分为循环冷却（设有冷却塔、冷却

池）和直流冷却（循环水一次冷却后全部排入受纳水体）。空

冷又可以分为直接空冷和间接空冷。

典型燃煤发电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1。

图 1 典型燃煤发电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

（一）有组织排放

1. 颗粒物（PM）

锅炉燃烧产生的烟尘；备煤和输煤系统、灰渣系统等产生

的粉尘。

2. 二氧化硫（SO2）



锅炉燃烧煤等可燃物中含硫物质产生的二氧化硫废气。

3. 氮氧化物（NOX）

锅炉高温燃烧产生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气体。

4. 氨（NH3）

脱硝装置未反应完全，逸出的氨气。

（二）无组织排放

火电厂无组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有颗粒物、氨等，其中首

要污染物是颗粒物，管控重点为煤场以及卸煤、输煤和灰渣储

运环节。

四、绩效分级标准

（一）火电企业环保治理设施及管理措施须满足安全生产

相关管理规定。

（二）火电行业绩效分级标准指标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火电行业绩效分级指标

差异化指标 A级企业 B级企业 C级企业

装备水平 30万千瓦及以上等级纯凝发电机组，30万千瓦及以上等级热电联产机组 未达到 A、B级要求

智能化管控水平

建设全厂集中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设施、治理设施、监测监控及清洁运输集中控制和数据记录分

析，具备自动控制、超标预警、精准监测、高效治理等精细化管理功能

未达到 A、B级要求

有组织

排放

污染治理

技术

1.采用静电除尘、袋式除尘、电袋复合等高效除尘技术；

2.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3.采用低氮燃烧+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SCR）或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选择性催化还原联合脱硝技术

（SNCR-SCR），具备精准喷氨、全负荷脱硝能力

1.同 A级第 1条要求；

2.采用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氨法脱硫等

脱硫技术；

3.采用低氮燃烧+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

（SCR）或选择性非催化还原+选择性催化

还原联合技术（SNCR-SCR）

未达到 B级要求

有组织

排放

排放限值

1.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燃煤发电锅炉烟气中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 5mg/Nm3、

10mg/Nm3、30mg/Nm3；

2.氨逃逸浓度不高于 2.5mg/m3；

3.其他一般排放口颗粒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10mg/m3；

1.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燃煤发电锅炉烟

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

分 别 不 高 于 5mg/Nm3 、 20mg/Nm3 、

35mg/Nm3；

2.氨逃逸浓度不高于 8mg/m3；

未达到 B级要求，满足我省地方

排放限值要求



差异化指标 A级企业 B级企业 C级企业

4.燃煤发电锅炉烟气排放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氨在线监测数据，每月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

时均值均满足上述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5.未作规定的按国家或地方标准执行

3.同 A级第 3条要求；

4.同 A级第 4条要求

5.同 A级第 5条要求

无组织

排放

污染防治

措施

1.物料装卸：火车、汽车卸煤应采用封闭的翻车机室、受煤站，并配置除尘或抑尘装置，汽车卸煤

受煤站进出口安装自动感应门；码头卸煤使用抓斗等易产尘方式卸船的，应采取抓斗限重、加装

料斗挡板、喷淋（雾）等抑尘装置；卸煤过程应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采用皮带机输送方式的应

在输煤栈桥等封闭环境中进行，并对落煤点采用喷淋或密闭等防尘措施；煤仓进料口应设置集气

罩并配置除尘设施；各类散装物料装卸采取封闭防尘措施，在封闭区域内装卸，装卸过程中产尘

点设置集气罩和除尘装置；

2.物料输送：厂内煤炭输送应采取封闭廊道（栈桥）、转运站等封闭方式，运输皮带机头、机尾均

应设置收尘或抑尘装置；石灰石粉、除尘灰、脱硫灰、粉煤灰等粉状物料应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

气力输送、罐车等方式密闭输送；石灰石、脱硫石膏等块状或粘湿物料应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

皮带通廊等方式封闭运输；

3.物料储存：煤炭采用全封闭式煤场、筒仓等方式储存，煤场内应配备干雾抑尘、雾炮等抑尘设施；

石灰石粉、除尘灰、脱硫灰、粉煤灰等粉状物料全部采用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石灰石、

脱硫石膏等块状或粘湿物料应采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等方式存储；干灰场堆存采用喷淋（雾）

等抑尘措施，裸露灰面应苫盖；湿灰场应保持灰面水封；

4.生产工艺过程：煤炭及石灰石粉、石灰粉等粉状辅料制备过程的破碎、筛分、制粉等生产设备应

密闭置于封闭车间内，进出料口等无组织逸散点位配备高效除尘设施，无可见粉尘外逸；脱硝剂

（尿素、氨等）的卸载、储存、输送、制备等过程应密闭，配套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氨水

罐区及易泄漏点位设置氨气泄漏检测措施；脱硝剂制备过程等区域无明显异味；

5.厂区出口或汽车运输料场出口处（料场出口与厂区出口距离在 100米以内的可合并安装 1处洗车

台）配备自动感应式高压清洗装置，对运输车辆的车轮、底盘、车身进行冲洗。洗车台配备拦车

杆确保车辆清洗时间，配备抖水台或吹干装置；四周设置废水收集并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或排入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采取措施确保冬季可正常使用；

6.厂区无裸露地面，道路硬化，配备足够的湿扫车和洒水车，车间外部及厂区道路无明显积尘

未达到 A、B级要求

排放限值

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不高于 0.5mg/m3（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TSP）1h浓度值的

差值，监控位置设置参照 HJ/T55的规定执行）

未达到 A、B级要求

节能降碳

1.供电煤耗和供热煤耗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

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5年版）》中燃煤发电标

杆水平，见附录 A；

2.供电碳排放强度和供热碳排放强度均优于全国碳市

场中规定的碳排放基准值；

3.按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足额完成配额清缴履约

1.供电煤耗或供热煤耗达到《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5

年版）》中燃煤发电标杆水平，见附录 A；

2.供电碳排放强度或供热碳排放强度优于

全国碳市场中规定的碳排放基准值；

3.按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足额完成配额

清缴履约

未达到 B级要求



差异化指标 A级企业 B级企业 C级企业

监测监控水平

1.发电工序主要生产设施（锅炉、汽机等）和污染防治设施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DCS），DCS运

行参数接入全厂集中管控平台，生产设施及治理设施 DCS关键运行参数见附录 B；DCS具备查询

至少最近 12个月历史数据的能力，数据存储能力至少 5年；

2.锅炉烟气排放口安装自动监测系统（CEMS），自动监测系统应验收并与环境管理部门联网。自

动监测指标应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等污染物，以及氧含量、烟气温度、湿度、

压力、流速（流量）等烟气参数；CEMS具备存储并查询、导出至少最近 12个月的 1min 均值数

据、36个月以内的 1h均值数据以及 5年的日均值数据和月均值数据的能力；

3.氨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按照《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DB41/T 2199-2021）执

行；

4.火车翻车机室出入口、料场车辆出入口、灰库、脱硫剂筒仓下料口等易产尘点、CEMS站房内、

采样平台安装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视频监控具备查询至少最近 6个月的历史视频的能力，数据存储

能力至少 1年；

5.主要产尘点密闭罩、收尘罩等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周边设置 TSP 浓度监测仪；储煤棚出入口、

厂内物料运输主干道路口、长度超过 200米的物料运输道路中部设置空气质量监测微站（监测因子

至少包括 PM2.5、PM10等），加强微站等数据的预警功能、运维质控，形成无组织排放控制闭环

管理；

6.监测孔和采样平台应符合《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HJ 1405-2024）中

相关要求

未达到 A、B级要求

环境管理水平

环保管理机构：设置专门分管环保领导、专职的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并具备

相应环境管理能力；

环保管理制度：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环保设施检修与维护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环境保

护培训教育管理制度、环保监督与考核管理细则等；

环保档案管理：包括环评报告及批复资料、竣工环保验收资料、排污许可证及执行报告（季度和

年度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废气监测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固体废物产生、

运输及处置档案等；

环境管理台账：①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②废气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管理信息（除尘、脱硫、脱硝设施运行情况、脱硫剂、脱硝剂添加量和时间、烟气量和

污染物出口浓度的 DCS曲线图等）；③监测记录信息（主要污染排放口废气排放记录（手工监测和

在线监测）等）；④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记录；⑤建立煤炭购货合同、购货台账和质量检验报告专项

管理档案；⑥进出厂运输车辆、厂内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电子台账，进出企业的燃料、辅

料及副产物运输基础台账；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

未达到 A、B级要求

清洁

运输

运输

方式

1.进出企业的燃料、石灰石、石灰、灰渣、脱硫副产物

等物料运输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管状带式输送机、

皮带通廊等清洁运输方式比例不低于 90%，达不到

90%的部分采用新能源（纯电或燃料电池）车辆替代，

其他运输部分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危化

品运输等特种车辆可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

（燃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2.厂内运输采用新能源（纯电或燃料电池）车辆；

1.进出企业的燃料、石灰石、石灰、灰渣、

脱硫副产物等物料运输采用铁路、水路、管

道、管状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运输

方式比例不低于 85%，达不到 85%的部分

采用新能源（纯电或燃料电池）车辆替代，

其他运输部分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

车辆。危化品运输等特种车辆可采用国五及

以上排放标准车辆（燃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

1.进出企业的燃料、石灰石、石

灰、灰渣、脱硫副产物等物料运

输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管状

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运

输方式比例不低于 80%，达不到

80%的部分采用新能源（纯电或

燃料电池）车辆替代，其他运输

部分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



差异化指标 A级企业 B级企业 C级企业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无对应产品

的应满足国四排放标准；

运输方式核算方法见附录 D

标准）；

2.厂内运输车辆全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含

燃气）或使用新能源（纯电或燃料电池）车

辆；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达到国四排放

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准车辆。危化品运输等特种车辆

可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

辆（燃气车辆达到国六排放标

准）；

2.同 B级第 2条要求；

3.同 B级第 3条要求；

运输监管 参照《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1321-2023）要求，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注：国家或地方标准及相关规定有制修订时，其要求严于本指南或本指南未涵盖的内容，从其要求。

附录 A.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5年版）

附录 B.生产设施 DCS关键参数及治理设施运行参数

附录 C.火电行业创 A监测评估技术指南

附录 D.运输方式核算原则

五、减排措施

建立重污染天气灵活性电量交易机制，提升优化电力调度

水平，在保障民生供暖、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前提下，优先支持

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煤电机组多发稳发，确保其在预警期间保持

高位运行，发挥兜底保供作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停止使

用国四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附录 A

表 A.1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

平

和基准水平（2025年版）



重点领域 指标名称
指标单

位
标杆水平

基准水

平

参考标准和政策文

件

燃煤发电

供电煤耗

超超临界 1000MW级

克 标 准

煤 /千瓦

时

268K 283K

1.《燃煤发电机组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21258），K

为能耗影响因素的

修正系数，包括燃煤

成分、机组冷却方

式、当地气温、机组

负荷、海拔、供热等；

2.600MW 以下超超

临界机组参照超超

临 界 600MW 级 执

行；

3.基准水平 2026年 4

月开始执行

超超临界 600MW级 275K 291K

超临界 600MW级 286K 299K

超临界 300MW级 290K 308K

亚临界 600MW级 303K 312K

亚临界 300MW级 309K 321K

“W”火焰炉机组修正值 +3K +3K

循环流化床机组修正值 +15K +15K

供热煤耗

超超临界 600-1000MW

级

克 标 准

煤/吉焦
40

42

超临界 300-600MW级

亚临界 300-600MW级

42.5
超高压 200MW及以下

附录 B

表 B.1 生产设施 DCS关键参数表

序号 工序 参数 备注

1 锅炉/机组
燃料消耗量、锅炉蒸发量（主蒸汽流量）、炉腔温度、一次风量、二次风量、排烟温

度、省煤器后烟气氧含量、实际发电量/实际供热量、机组负荷、机组锅炉MFT信号
-



（锅炉主燃料跳闸）

表 B.2 治理设施运行关键参数表

序号 工序 参数 备注

1

湿法脱硫

FGD 入口、出口信号：烟尘、SO2、NOX、含氧量、温

度、压力、湿度、烟气量
-

2 浆液循环泵状态 -

3 浆液循环泵电流 -

4 浆液泵状态 -

5 浆液泵电流 -

6 脱硫吸收塔（或浆液池）内循环浆液 pH

采取浆液塔外循环方式的，上

传对应浆液池相关参数

7 脱硫吸收塔（或浆液池）内浆液液位

脱硫吸收塔（或浆液池）内浆液密度

8 脱硫剂使用量

9 氧化风机状态 -

10 氧化风机电流 -

11 增压风机状态 引风机增压风机合一的上传

引风机电流12 增压风机电流

除雾器压差 -

13 吸收塔供氨流量 采取氨法脱硫工艺的需上传

14
干法脱硫

FGD 出口信号：烟尘、SO2、NOX、含氧量、温度、压

力、湿度、烟气量
-

15 脱硫剂或吸附剂喷入量 -

16

半干法脱硫

FGD 入口、出口信号：烟尘、SO2、NOX、含氧量、温

度、压力、湿度、烟气量
-

17 脱硫剂使用量 -

18 脱硫塔内喷水泵电流 -

19 脱硫剂输送装置电流 -



序号 工序 参数 备注

20 脱硫剂输送装置信号 -

21 脱硫塔温度
采取半干法-循环流化床法的

需上传

23

脱硝

入口：NOX、O2、温度、压力、流量、湿度、NH3 采取 SCR工艺的需要上传

24 出口：NOX、O2、温度、压力、流量、湿度、NH3 -

25

还原剂或其他反应剂投加系统关键设备运行工况参数

（如稀释风机、稀释水泵、还原剂循环泵等运行状态及

电流、脱硝剂仓料（液）位、调节阀开度、喷枪状态等）

-

26 还原剂或其他反应剂流量 -

27 袋式除尘器 除尘器风量、袋式除尘器压差、风机电流 -

28
静电除尘器（含干

式、湿式除尘器）
各电场一次电压与电流、二次电压与电流 -

附录 C

火电行业绩效分级监测评估技术指南

为规范开展火电行业绩效分级评估监测工作，统一评估监

测程序、评估内容和评定方法，特制定本指南。

一、监测评估程序



企业或接受委托的机构在开展现场监测评估前，应对相关

资料进行认真审查，对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可开展现场勘

查。

资料审查和现场勘查符合基本条件的，开展现场监测评估

工作；不符合基本条件的，企业应按要求整改完善后，再开展

现场监测评估工作。完成现场监测评估，企业或接受委托的机

构应编制监测评估报告，给出明确的监测评估结论和建议。

二、监测评估内容及评定方法

（一）监测评估基本条件

1. 有组织排放

规范设置监测采样口位置和采样平台，手工监测采样点位

及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安装点位应满足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

发电工序主要生产设施（锅炉、汽机等）和污染防治设施

配备分布式控制系统（DCS），采集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

以及污染物排放等关键参数。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安装、调试、运行满足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固定污染源废气氨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DB41/T 2199）等要求，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数据

传输有效率达 95%以上。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开展自行监



测。

2. 无组织排放

全面排查煤炭及石灰石、石灰、炉渣、粉煤灰、脱硫石膏

等物料的装卸、制备、储存、输送等过程无组织排放源，列出

全厂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基本情况表，包括无组织排

放源名称、控制设施配置情况，以及无组织排放相关监测设备

和视频监控设施类型、安装位置等信息。

（二）开展现场监测评估

1. 有组织排放现场监测。企业对相同规模装置、相同类别

污染源可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污染源开展现场监测。现场监测

应在稳定生产状况和工况下进行，按相关要求编制现场监测方

案，监测烟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浓度

以及烟气温度、湿度、流速、含氧量、压力等烟气参数。监测

期间由专人负责监督工况，并记录监测期间的工况负荷。同时

开展手工监测结果和 CEMS 监测结果比对，核查 CEMS 监测

结果的准确性。

2. 无组织排放评估。按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要求，现场核

查并评估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性以及控制措施符合性。现场

核查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原辅料消耗记录，并

结合视频监控数据、颗粒物等监测数据等，评估无组织排放控

制设施有效性。

3. 清洁运输符合性评估。运输方式核算参照附录 D。

（三）现场监测评估评定方法



1. 有组织排放

（1）手工监测数据。锅炉烟气污染物现场手工监测数据

满足火电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中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在线监测数据。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的规定开展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工作，经现场比对，CEMS 监测数据准确有

效，且每月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均满足排放浓度限

值要求。

（3）企业自行监测数据。环保绩效 A 级标准中规定但未

进行现场监测的污染源污染物，自行监测数据应满足 A 级标准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 无组织排放

（1）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所有物料装卸、制备、储

存、输送等过程控制措施及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满足环

保绩效 A 级标准要求。

（2）煤炭及石灰石、石灰、炉渣、粉煤灰、脱硫石膏等

物料的装卸、制备、储存、输送等过程产尘点无可见粉尘外逸。

脱硝还原剂（尿素等）卸载、输送、制备、储存应密闭，并采

取氨气泄漏检测措施；协同处置生物质的企业，其生物质贮存

及预处理环节无异味。

（3）厂区无裸露地面，硬化区域内无散状物料露天堆放，

车间外部及厂区道路无明显积尘。

三、编制监测评估报告



监测评估报告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有组织监测方案、无

组织排放源清单、有组织排放指标限值符合性分析、无组织排

放控制措施符合性和有效性分析、节能降碳要求符合性分析、

资源化利用要求符合性分析、监测监控水平符合性分析、环境

管理水平符合性分析、清洁运输要求符合性分析、监测评估结

论和建议及附图附件等。

其中，企业基本情况应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概况、主要生产

装备水平、冷却方式、近一个评估周期年发电量、供电量及供

热量和燃料煤使用量、是否掺烧生物质及掺烧比例、数字化智

能制造应用情况、烟气污染治理工艺和设施主要参数、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履约情况、厂内外大宗物料和

产品运输、环境管理基本情况等。环境管理基本情况包括企业

是否取得排污许可证等环保手续情况、近三年有无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是否列入失信企业名单、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人员技能

水平、环保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上报情况等。

附图附件应包括厂区平面布置图、在线监测数据达标分析

图、手工监测报告、无组织现场核查记录表等。



附录 D

运输方式核算方法

调取近三个月（正常生产天数占比不低于 70%）进出企业

与生产相关的所有燃料、石灰石、石灰、灰渣、脱硫副产物等

物料总运输量，以及铁路、水路、管道、管状带式输送机、皮

带通廊等清洁方式的运输量、运输方式及相关台账，计算进出

企业清洁运输比例（计算方法见公式）。根据门禁及视频监控



系统，统计分析进出企业的物料运输车辆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

放标准车辆的情况。

� =
�
�

× 100%

公式中η为企业清洁运输比例，%；

A 为评估期内进出企业的燃料、石灰石、石灰、灰渣、脱

硫副产物等物料采用清洁运输方式（铁路、水路、管道、管状

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和新能源（纯电动或燃料电池）车

辆的运输量，单位：万吨；

B 为评估期内进出企业的燃料、石灰石、石灰、灰渣、脱

硫副产物等物料的总运输量，单位：万吨。


